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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2月 14日 111學年度第 001次醫療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12年 03月 15日第 66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本院同仁向外爭取補助經

費，增強醫學研究之發展與執行，以提升本院研究量能與學術地位，特訂定

「研究計畫相對補助款申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本補助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為本院專任員工且擔任計畫主持人（若為整合型計畫得為子計畫主

持人），並以輔仁大學或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名義申請，且被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教育部

等政府機構核准通過補助之研究計畫案。

（二） 依天主教輔仁大學學術倫理管理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至「臺灣學術

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通過測驗並

取得修課證明。

三、 申請方式： 

（一） 已與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所述之機構提出研究計畫並獲核定

補助且完成簽約後，申請者檢附經費核定清單影本、合約書影本或相

關證明文件及研究計畫相對補助款申請表送醫學研究部辦理。 

（二） 每一計畫依獲核定年期，一年可提出一次。多年期計畫，應分年逐年

提出申請。

四、 每一研究計畫相對補助款申請案由研究審查委員會審議後核定其補助金額，

惟相對補助款金額以補助機構核定經費（或核定總經費）至多 20%為原則。 

五、 相對補助款使用規則及核銷： 

（一） 依計畫補助單位原核定經常門項目為範圍（不含管理費）。

（二） 相對補助款之使用與核銷等事宜，依本院相關規定及要求，並於當期

學年度（7月 31日或該計畫截止日前）結束前核銷完畢。如在核銷

期限內未使用完畢者，不得辦理保留，剩餘經費將由院方收回統籌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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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獲相對補助款之計畫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二個月內繳交結案報告（單年期

計畫）或於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二個月繳交進度報告（多年期計畫）至

醫學研究部備查。 

七、 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醫學研究部編列年度研究經費預算支應。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